
申根签证个人信息表
没有的地方请写“无”。
	个 人 信 息

	姓  名
	
	出生日期
	   年  月  日
	出生地
	省份        城市

	曾用名（以户口本为准）：
	
	婚姻状况
	□未婚 □已婚 □离婚 □丧偶 □其他     

	现居住地地址
	

	居住时间
	      年    月
	邮编
	
	个人邮箱（用于接收领馆通知，注意查收）
	

	现居住房屋为
	· 自购房屋   □ 租赁房屋   □ 家人所有房屋

	手机号码
	
	家庭号码
	

	申根签证指纹纪录
	□无  □有
	如有，请写明日期
	年   月   日

	工 作 信 息

	公司（学校）名称
	

	公司（学校）地址
	
	邮  编
	

	公司（学校）电话
	
	传  真
	
	职  务
	

	开始任职(就读)时间
	
	月收入
	元/月（税后）
	有无其他收入
	□无  □有

	如有，请详细提供金额和来源
	

	家  庭  成  员（请完整填写，如已故请注明）

	称谓
	姓名
	出生日期
	出生地
	详细的居住住址 

	配偶
	 
	      年  月  日
	   省   市
	

	父亲
	 
	      年  月  日
	   省   市
	

	母亲
	 
	      年  月  日
	   省   市
	

	兄弟/姐妹
	
	年  月  日
	省   市
	

	兄弟/姐妹
	
	年  月  日
	省   市
	

	子女
	 
	      年  月  日
	   省   市
	

	子女
	 
	      年  月  日
	   省   市
	

	子女
	 
	      年  月  日
	   省   市
	

	其   他   情   况

	访问目的
	□旅游  □探亲 □访友 □商务 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

	访问行程
	[bookmark: _GoBack]主要访问国家：
	出发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日
	返回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日

	目的地国家是否有
亲戚朋友
	□否   □有
何种关系：          
	请提供详细姓名、英文地址、联系电话

	若探亲或访友，请填写上一次和亲友见面的时间、地点
	

	是否有同行人
	□否   □有
同行人数：          
	请提供姓名、国籍、关系

	此次出行费用谁承担
	□ 自费； 
□ 他人支付，请提供如下信息：
支付人姓名/公司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联系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邮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是否有旧护照
	□否  □是  如有请提供。如提供不了，请提供书面解析信。 

	是否被某个国家拒签过?
	□ 否  □ 是 ，请提供书面说明：被拒签国家？申请何种签证类别？何时何地？

	[bookmark: OLE_LINK18][bookmark: OLE_LINK19]温馨提示：
1.	请按照相应的签证须知提交真实的签证申请资料，避免因资料不齐全或虚假材料造成签证不被受理或拒签；由此所引起的责任由申请人承担。
2.	递交签证申请后，请注意保持联系电话和邮箱畅通，如您无法及时接收相关国家领事馆签证官的电话或邮件，可能造成签证不能正常出签或拒签；由此所引起的责任自行承担。
3.  根据汇率收取的签证费将随汇率变动有所调整，具体费用以领馆当天发布为准。
4.	递交到领馆的签证资料（公证书原件、银行账单原件、所有材料的复印件等），领馆概不退回。
5.	为了让您能顺利获得签证，请按我司要求提供完整有效的申请资料。对于不清晰或不能确定其真实性的资料，我司有权要求申请人提供任何相关补充资料及原件核实，如仍不能确定其真实性或资料不符合签证要求，我司有权拒绝接受此签证申请。
6.	您所申请的签证是否可以成功，取决于相关国家使领馆签证官的直接审核结果；领事馆保留对每一位申请人面谈或要求提供附加资料的权利，也保留让申请者回国后到领事馆来报到的权利，亦有权拒绝接受申请人的申请；
7.	我司仅为申请人提供申请签证过程中的相关服务，签证申请过程中因任何原因中止或被领事馆拒签，申请费用恕不退还。
8.	您所申请签证的受理时间与结果，一切取决于领事馆或大使馆的审核需要以及最终裁定，我司不得以任何方式干预。我司不承担由签证申请结果而导致被追溯任何赔偿的责任和义务。
9.	当您获得签证时，不保证您可以自由进入该国，最终是否能入境，由该国的边境官员决定。
10.	若发生拒签状况，申请人应自然接受此结果，同时放弃追究本公司任何责任的权利。在未获得签证之前，请不要出机票或支付酒店费用，申请人为办理此项签证购买机票和预订酒店等行为，为申请人个人行为，所支出的相关费用由申请人自行承担，与旅行社无关。
11.	请申请人寄送原件资料前，将所有原件复印留存。在我司收到资料后，如有毁损或遗失，我司只赔付工本费及登报费。
12. 预计工作日为领事馆正常情况下的处理时间，若遇特殊原因如假期、领事馆内部人员调整、签证打印机故障等，则有可能导致延迟出签的情况。对申请人根据签证预计日期提示，而进行的后续旅程安排所造成的经济损失，我司不承担任何责任。
申请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营业点：               经办人：         



感谢您选择广州艾尚国际旅行社！
广州艾尚国际旅行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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